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兴县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管理办法
的通知

为完善就业援助动态管理机制，促进就业困难人员及时就业，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西省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晋政办发〔2024〕33号)文件精神，特通知如下:
一、认定范围
凡具有兴县户籍、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登记失业人员，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申请认定就业困难人员：
(一)大龄失业人员：女性年满40周岁、男性年满50周岁国有、集体企业失业人员或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且缴纳失业保险满6个月的；
(二)低保人员：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且登记失业1年以上的;
(三)残疾失业人员：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且登记失业1年以上的；
(四)城镇零就业家庭成员：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家庭成员均处于登记失业状态。每个零就业家庭只限1人申请认定；
(五)被征地农民：因政府统一征收农村集体土地而导致失去全部土地且登记失业1年以上的；
(六)就业困难的退役军人：退出现役且登记失业1年以上的;
(七)长期失业人员：最近一次办理失业登记后连续失业2年以上的;
(八)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具有全日制专科(高职)及以上学历，毕业1年后未就业且登记失业1年以上的、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农村脱贫家庭(含防返贫监测对象)的、残疾人;
(九)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就业困难人员。
二、认定程序
(一)落实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符合条件的劳动者在常住地或户籍地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
(二)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由本人提出申请。经社区居委会(村委会)核查信息，街道(乡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复核，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确认。
(三)个人申请申请人持本人身份证、居住证、户口簿等相关资料向常住地(或者户籍地)社区居委会(村委会)提出申请，并填写《山西省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情况表》(附件1,以下简称《认定情况表》),同时按照人员类别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包括低保、残疾、退役、学历等证明材料)。申请人常住地未设立社区居委会(村委会)的，由常住所在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在辖区内就近指定受理单位。
(四)信息核查
1.社区居委会(村委会)对申请人的申报材料在7个工日内完成初审，经调查核实符合条件的，在社区(行政村)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7个工作日，公示内容包括:申请人姓名、性别、年龄、申请认定类别、公示时限、社区居委会(村委会)经办人及联系电话。经公示无异议的，在《认定情况表》上签署意见，并将相关申请材料报街道(乡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2.街道(乡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收到材料后，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核。符合条件的，在《认定情况表》上签署意见后上报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五)审核认定
1.建立数据共享比对机制。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依托国家及我省共享业务协同平台,共享公安部门全员人口数据相关情况、民政部门最低生活保障相关情况、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企业法人和高管相关情况、残联部门残疾证办理相关情况等，对申请人相关资质进行审核认定。
2.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收到材料后，在7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符合条件的，在《认定情况表》上签署认定意见，并逐级反馈认定结果，由社区居委会(村委会)告知申请人。
(六)承诺核查
审核认定过程中，对于申请人及家庭成员的婚姻状况、子女等情况，实行承诺制申请，申请人签订《申请认定就业困难人员承诺书》(附件2),审核、认定部门通过实地调查、信息共享、信息比对等方式予以核实。申请人应诚实守信，保证申请材料和承诺事项的真实性。
(七)申请人担任市场主体出资人、负责人、法定代表人 或者高管(不包括从二级市场上购买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的，不得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
(八)各级经办机构在审核过程中，对不符合认定条件的应由社区居委会(村委会)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三、退出机制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建立定期调查、盯人帮扶和跟踪随访制度，通过电话、走访或与相关业务系统信息比对等方式，及时了解其就失业动态变化情况。对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应注销其就业困难人员身份，并将相关信息录入公共就业信息系统:
(一)自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之日起，连续6个月及以上有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记录(不包括得奖、中奖、中彩以及其他偶然性质所得)的;
(二)担任市场主体出资人、负责人、法定代表人或者高管(不包括从二级市场上购买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的;
(三)享受就业援助政策期满、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
(四)城镇零就业家庭中至少有1人实现就业创业的;
(五)入学、死亡、服兵役、户籍迁出本省、移居境外或者被判刑收监执行的;
(六)认定后失去联系且本人未向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出就业服务需求超过1年的;
(七)其他已实现就业创业或者登记失业被注销的;
(八)其他不再具备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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